从小处着手，时时留心

——火与人类的密切关系

俗话说：“疏忽一时酿火灾，痛苦一生追悔迟。”火是人类的希望源泉，同时火灾又如同猛虎般威胁着我们的安全，它总是猝不及防地出现，所以了解一定的消防安全知识，掌握一定的消防技能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。

由火灾引发的危害，比比皆是。这其中，不只是自然火灾带来的危害，更多的，是由于人们在生活中的不经意的一次“小失误”所引起的，而往往造成的后果却超出了人们的预期，得不偿失。

如广西融安一宾馆因乱扔烟头引起火灾，事因是由于融安一宾馆店主的儿子吸烟后乱扔烟头，不慎引燃一客房，幸而被服务员及时发现，马上通知店主家人及消防队奋力扑救，方未酿成更大惨祸。当天下午4时40分，大队值班室接到电话报警，称位于融安县城河东繁华地段中心宾馆四楼客房发生火灾。接到报警后，大队迅速出动2台消防车及12名官兵赶赴火灾现场。到场时，宾馆四楼疏散走道已浓烟弥漫。大队指挥员通过火情侦察，起火部位是位于走道中部413房间，客人均已安全离开，没有被困人员。仅十多分钟，大火就被扑灭，但是房内的彩电、空调、音响等物品全部被毁。

这乱扔烟头的行为在店主儿子看来，好似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却不想酿成大祸。这从个人的素质低下已经上升为法律责任，归根结底的，还是自身的消防安全知识不够强，没有“预防火灾”的意识，更没有明确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具有的责任。而其中损坏的自身物品，就显得得不偿失，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，却得到了都不想要的结果。

如2017年11月18日18时许，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火灾。火灾共造成19人死亡，8人受伤。这件事情的起因，经查，火灾发生的地下一层是一处服装加工厂，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。

这都是由于在生活中的不恰当因素所造成的，人为火灾都是可以避免的，但人为火灾的发生率早已远远的高于自然火灾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不够强，不知道怎样能更好的预防火灾，怎么做能更好的保护自己。

对于我们普通的大学生来说，面对火灾来临时，我们常常无能为力，在火灾的猛烈的攻势下，我们通常显得弱小而无助，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提高防范意识，即使自然火灾避免不了，至少可以减少身边的危害，人为火灾不要让它发生。

而当我们面对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

生活中，我们要留心家里的用电，用气，多留心身边的易燃物，火源与易燃物分开，确保室内空气对流。此外，要留意身边电器的使用，许多电器经过岁月的摩擦，电线的接头已不再牢固，老化的电器更要注重及时断电的重要性。再者，老化的电器要注意电器设备的保质期限，注意及时的更新换代。

思想上，我们要学习消防安全知识，增强自身的消防安全意识，常言道：“水火无情。”隐患险于明火，防范胜于救灾，责任重于泰山。只有我们自身有了意识，我们才会有具体的行动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行动才会有力量。

怎样才能快速逃生呢？

逃生行动是争分夺秒的行动，一旦听到火灾警报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烟火包围，一定不要迟疑，要立即跑出房间，设法脱险，切不要延误逃生良机。

火灾中产生的一氧化碳会导致窒息死亡。同时，燃烧中产生的热空气被我们吸入后，会严重灼伤呼吸系统的软组织，严重的也可致窒息死亡。

如果要从浓烟弥漫的通道向外逃生，可向头部，身上浇些凉水，用湿衣服、湿床单、湿毛毯等将身体裹好，弯腰行进或匍匐爬行，穿过险区。这是因为离地面60厘米以内的空间烟气较少，较为安全。

“祸在一瞬，防在平时。”安全是生命之本，如果我们能怀着谨慎的态度，对待每一件事情，认真的学习消防安全知识，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平安与幸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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